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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司法公正 幫助重拾人生

【本報商丘十三日電】13 日上午，悲喜交加的趙
作海激動地從賠償義務機關代表──商丘市中院院長宋
海萍手中接過 65 萬元支票，並與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
勇通電話表示感謝。從5月9日趙作海出獄到13日拿到
賠償金，僅有5天，賠償通道之順暢，賠償速度之快令
人稱奇。

「人有好心，天有感到」
目前，趙作海暫時借住在妹妹家裡。昨晚八點，本

報記者找到趙作海和他的妹夫余方新。由於這幾天有過
多記者造訪，讓趙作海和余方新有些招架不住， 「飯吃
不上、覺睡不好，每天都到夜裡十二點」。

在那所不寬敞的農家屋裡，重獲新生的趙作海坐在
小方櫈上，始終合不攏嘴，滿臉洋溢笑容。他告訴記者

，在監獄裡，打死也想不到會是這個結果。聽到將被無
罪釋放，有說不出激動， 「和做夢一樣」， 「人有好心
，天有感到」，趙作海這樣來描述自己被無罪釋放的感
受。

本月9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告，因故意 「殺
人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趙作海無罪，並稱此乃一
起明顯的錯案。趙作海當場忍不住鞠躬致謝。對此，好
很多人不理解，被刑訊逼供釀成冤案並被無辜關押 11
年之久，還鞠躬？趙作海對本報記者說， 「我是為司法
公正鞠躬」。

望盡快處理逼供警察
從剛出獄時的一片茫然，到如今嘗試着重拾人生。

三個兒子在北京打工，女兒遠嫁安徽利辛縣。趙作海已
經和兒子通過電話，他們不久就會從北京回家。他最盼
望的事便是 「和全家人在一起好好吃一頓團圓飯」。

而最讓他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兒。他對記者說，如果
女兒知道他無罪釋放沒有回家看他，他也要到100公里
遠的利辛縣去找她。不過，他也很無奈又愧疚地說，現
在他只記得自己為其取的乳名美榮，其他的情況一概不
知。

商丘市政法委昨天表示，檢察機關已經正式立案，
趙作海案的相關辦案人已被刑拘。趙作海表示，希望盡
快處理打他的那些人， 「絕不能再讓他們繼續當警察禍
害群眾」。

趙作海無罪釋放後，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立即指
示，要安排好趙作海的生活。河南省商丘市委常委、政
法委書記王建民等代表商丘市委向趙送了一萬元慰問金
。商丘中院協調當地黨委政府為其蓋新房，解決生活問
題，並誠懇向趙作海及其親屬道歉，懇請諒解。

柘城縣政府昨日已經請人把趙作海破敗多年的舊房
扒了，重新籌蓋新居。今日上午，柘城縣委常委、宣傳
部部長李平表示，該縣對趙作海一事十分重視，專門組
成領導工作小組，對趙作海實施救助，縣財政出資、由
老王集鄉政府負責實施，為趙作海蓋四間主房、兩間偏
房，並將配備必要傢具和基本生活用品，再根據實際情
況盡力提供必要的救助。

趙作海獲65萬國家賠償
蒙冤11年的河南省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

村村民趙作海今日獲得國家賠償及生活困難
補助費等65萬元人民幣。當地政府還替其修
建新房，解決生活問題。儘管蒙冤多年，但
趙作海表示： 「我為司法公正鞠躬」 。

本報中原新聞中心記者 高 毅
楚長城

實習記者 楊家軍

【本報商丘十三日電】趙作海冤案經媒體曝光後，
河南省及商丘市相關部門迅速行動，在短短幾天內完成
了再審糾錯、釋放並安撫受害者、啟動國家賠償及錯案
追究，反應之快、效率之高贏得了趙作海及其親屬的認
可。

鄭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院副院長、中國
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沈開舉談及 「趙作海案」
時表示： 「明確國家賠償的責任，這是國家民主法制建
設的完善和進步，這樣的國家賠償速度在國際上都是不
落後的，國家勇於糾錯的態度，告訴人們：面對錯誤必
須理性對待深刻反思。」

沈開舉說，中國出台《國家賠償法》對保障人權、
明確國家責任、健全完善國家的法律制度意義都非常巨
大。無論法制健全與否的國家，都可能發生國家侵權和
賠償問題，法律健全的歐美國家也發生過很多侵權案件
；最近幾年，中國依照《國家賠償法》解決了不少案件
，像近年來發生的 「佘祥林案」、 「釣魚執法案」等都
得到了合理的國家賠償。

他指出，法律法規有個健全完善的過程；近日全國
人大對該法作了完善和補充， 「趙作海案」的發生對中
國的司法制度也是個促進。

關於趙作海案的責任追究問題，沈開舉認為要依法
處理，不能迴避國家的責任、工作人員的責任，但不能
完全把責任推給辦案人員，還要追究相關領導的責任。

沈開舉說， 「趙作海案」的發生也有很多問題需要
反思：錯案發生，要看相關部門對此持何態度。出現問
題要正視問題，把監督作為動力，不斷提高辦案人員的
能力和辦案質量。執法部門還應反思，要遵循司法規律
和科學規律，不要搞 「案件大躍進」，司法工作要實事
求是，所謂的 「命案必破」、 「限期破案」等不切實際
的要求可能是造成冤假錯案的誘因之一；應結合該案，
不斷總結完善中國的刑事偵查、批捕、起訴、審判等制
度，落實詢問過程全程錄音錄像、律師在場等制度。
「這些規定在現行的法規中都有體現，卻未得到很好的

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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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楚長城整理）

趙樓村村民趙振晌的侄子趙作亮到公安機
關報案，趙振晌失蹤4個多月，懷疑被同
村的趙作海殺害，公安機關進行調查。

趙樓村在挖井時發現一具無名屍體。

公安機關把趙作海作為重大嫌疑人刑拘。

趙作海做9次有罪供述。

商丘市檢察院以被告人趙作海犯故意殺人
罪向商丘中院提起公訴。

商丘中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
處被告人趙作海死刑。

河南省高院經覆核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
院上述判決。

「被害人」 趙振晌回到趙樓村，案件發生
重大變化。

河南省高院聽取商丘中院關於趙作海案件
情況匯報後，決定啟動再審程序。

商丘中院遞交了對趙振晌身份確認的證據
材料。

河南省高院張立勇院長主持召開審委會，
河南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賀恆揚列席審
判委員會，認為趙作海故意殺人一案是明
顯的錯案。

商丘中院院長宋海萍等赴柘城縣對趙作海
進行慰問，徵求其對國家賠償的意見。

趙作海以公安機關刑訊逼供、檢察院錯誤
批捕、法院錯誤判決造成其被錯誤羈押為
由向商丘中院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要求賠
償各項損失共計120萬元。

商丘中院作出賠償決定，賠償趙作海國家
賠償金及生活困難補助費等共計65萬元。

專家：不要搞􀎠案件大躍進􀎡

▲ 「趙作海案」 當事人趙振晌近日出現在柘城縣
老王集鄉趙樓行政村余莊自然村，引得過往鄉親
駐足。在回答記者 「知道趙作海被判11年後內心
有什麼愧疚嗎？」 的問題時，他堅決的回答是
「一點都不愧疚，我在外流浪了十多年也很虧」

中新社

▲ 13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傳處處長袁荷剛
向媒體通報趙作海獲賠情況 新華社

▲趙作海重拾人生，展露笑容 楚長城攝

汶川 地震兩周年聚焦

汶川地震後
因為記者拍攝的
一組照片而被人
們熟知的 「吊瓶
男孩」 和 「夾縫
男孩」 （見圖 A
），2 年後繼續
自己的燦爛人生
。 「吊瓶男孩」
李陽依然帥氣陽
光，目前正全力
衝刺高考，中午
吃飯也不忘學習
（見圖 B）；而
「夾縫男孩」 廖

波震後因治療耽
誤了時間，不得
不留級一年（見
圖 C）。對自己
的未來，兩位少
年都充滿了信心

新華社

▲13日上午，趙作海展示獲償65萬元支票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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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強案二審，又有市民在法院外喊冤 張加林 攝

▲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涉黑案二審開庭 新華社

【本報記者張加林、實習記者陶冶重慶十三日電】在重慶市 「打黑風暴」中落馬
的最高級別官員──重慶市司法局原黨委書記、局長文強於今年四月一審時被法院認
定犯受賄罪，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強姦罪，數罪並
罰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涉及該案件的包括文強
老婆和文強屬下等五名被告人都提出上訴，今天此案二審在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公開
開庭審理，五名起訴人皆稱一審判決認定的部分事實不符並且量刑過重。文強的辯護
律師表示作全案上訴。法院預計此上訴案庭審時間將持續2-3天。

幫周杰倫演出收18萬
文強在法庭上陳述他認為一審法院判決有誤，量刑過重。對法院認定其收受賄賂

、包庇縱容黑社會組織、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以及強姦等罪他不服。他的理由包括兩
個方面：一、他認為一審判決中認定的部分犯罪事實不成立，如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
組織犯罪的部分事實，還有強姦的事實。二是一審判決對部分犯罪事實性質認定不準
確，如他和妻子周曉亞共同受賄的事實，其中有相當部分他都不知情。此外，文強還
一再表示主要犯罪事實都是自己主動交代，認罪態度好，希望法庭能從輕判決。

在講到受賄事實時，文強一口氣就列舉陳萬清、羅力、陳濤、龔剛模等春節給他
送禮行賄事實不成立，說到一些未計入金額，甚至精確到了百元。

文強又表示，收受涉黑頭目岳寧的18萬港幣，是為幫他與人完成藝人周杰倫的
商業演出的勞務費，不是接受黑社會錢財。

在說明他委託同案上訴人黃代強代為掩飾藏匿的311萬元的 「私房錢」時，文強
表述這筆錢裡只有150萬元為受賄，其餘部分為灰色收入與打牌贏來的。

增聘大腕律師作辯
另外，文強在一審中承認曾先後7次收受香港上市公司中渝置地副主席兼執行董

事曾維才約146萬人民幣。今日，文強在法庭上重申： 「曾維才的確送給我146萬元
，但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應該算是好友之間的人情往來。」

在陳述的最後，文強以很不贊成的口氣說： 「偵查機關辦案材料形成來源不當，
採用了不合法的手段。」他又表示，85%的主要犯罪事實是自己主動交代，自己也寫
過悔過書、認罪態度較好，同時還檢舉了一些犯罪線索，希望法庭能從輕判決。

此外，文強還透露自己的 「辛酸」： 「同案被告人在一審法庭上講述的被審訊時
幾天幾夜不能休息、手腳都被拷着審訊等情況我都經歷過。」

在二審中，文強增聘了第二辯護人──宣東律師，是內地從事刑事辯護的名律師
，他的履歷和經辦過的案件都很有影響，最有名的是對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的研究，
還曾經辦過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死刑案件中，宣告被告人無罪的第一案。

在法官問及文強妻子周曉亞的上訴事由時，周說她對一審（認定的）事實不服，
量刑過重。 「（一審）說我受賄的金額都告訴了文強，但是我沒告訴他」。當審判長
讓她具體說明收受的哪些賄賂沒告訴過文強時，周曉亞一口氣說出：周曉梅、謝崗、
趙利民、尹大江、周紅衛、汪道壽、陳濤、徐強等人的名字，這種為自己加大受賄金
額而為文強減少受賄額度的方式，與其餘上訴人在陳述中忙着為自己減罪形成鮮明對
照。


